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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購股權計劃

REF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

會」）欣然宣布，董事會已建議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以供本公司

股東（「股東」）批准。

建議採納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建議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頒布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7章的規定，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

在讓董事會據此授出購股權（「購股權」），以表揚及肯定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已

作出或可能作出的貢獻。

購股權計劃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採納：

(i)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本公司因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予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而

可能配發及發行的本公司任何新股份（「股份」）上市及買賣；及

(ii) 本公司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採納購股權計劃，並授權董事向合資

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及因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配發及

發行股份。

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於應屆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其中包括）一項普通決議

案，以供股東考慮並酌情批准採納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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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採納購股權計劃的詳情； (ii)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

及 (iii)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的通函，預期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寄發予

股東。

承董事會命

REF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劉文德

香港，二零二六年六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范嘉茵女士；非執行董事劉文德先生（主

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翰文先生、梁志雄先生及黃灌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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